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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危险！

命令女司机闯红灯

6日晚上10点多，出租车司机沈
女士开车行驶到英雄山路某KTV附
近时，上来两名醉醺醺的年轻男子，

说是要到阳光舜城小区。沈女士想拐

弯从东八里洼走，两名男子死活不同

意，说出租车“不能拐弯，只能直行”。

“再直行就上顺河高架向北走

了，方向反了。”沈女士小心解释着，

然而两名男子根本不听。

更令司机沈女士气愤的是，两名

男子在土屋路附近一个劲地嚷着让
她闯红灯。“没有监控，我也不能闯红

灯啊。”沈女士说，怕出事，她只好将

车停在了路边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车在后面跟着，两个人还是骂声
不断。20元的车钱，来回折腾了四五

十分钟。”沈女士无奈地说。

不道德！

小解回来不认账了
出租车司机马师傅说，6日晚上

11点左右，他在燕山立交桥南行政

学院附近拉了两名男子。“都喝了酒，

不过站着不晃，说话也很客气。”其中

一名乘客在工业南路炼油厂宿舍下

了车，计价器显示为30元，这时候，

下车乘客要付车费，车上男子坚决不

让付，并指示马师傅到将军路一小

区，到时候一起结账。

然而出租车行驶至工业北路附

近时，车上男子却称要小便，非要下

车，“前面有个加气站，您在那里方便

吧。”然而该男子在加气站方便完后，

晃晃悠悠出来，看到计价器上显示的

40多元车费，却称没乘坐过马师傅

的车。

看到男子要离开加气站另打出
租车，马师傅赶紧追了上去。然而该
男子看到马师傅一直拽着他不放，竟
然跑进了小区，拿出了砖头与马师傅

“对峙”，后又躲进小区没了影。

真离谱！

把脚放在的哥头上
6日晚10点左右，的哥丛师傅在

馆驿街附近拉了两名乘客，两人说要

去建设路。上车后，坐在后排的中年

男子一上车就把脚放在了出租车的

左后门，整个身子仰下去了。

然而到了大观园附近，中年男子

的举动开始“离谱”了，一伸脚蹬在了

出租车的防护网上，“一双大脚正好

在我头的右侧。”这下丛师傅忍不住

了，让醉酒男子把脚拿下去，然而男

子不仅不听，还坐起来用手晃防护

网，嘴里也开始吐脏字，“我弄死你！”

无奈之下，丛师傅只好报了警，

大观园派出所的民警赶来后，对两名

乘客进行了劝说，事情才得以解决。

6日晚，天桥区黄屯小区一栋居民楼前，一男子泼洒汽
油后将停在楼下的摩托车点燃，因火势较大引燃了旁边的

一辆越野车。附近居民用脸盆端水将火扑灭，居民称当时

男子身上有酒气。目前，肇事男子已被警方带走处理。

本报记者 刘铭 摄

7日下午，一辆小货车行至北园高架桥历黄路附近时，

车上的货物突然起火。货车司机连忙停车救火，可一连用了十

个灭火器也不见效果，最终还是消防官兵赶来救急将火扑
灭。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图片及线索提供者 方先生

假日里，几个醉汉洋相大了
乘客喝高了，出租车司机受委屈
本报记者 吴金彪

10月7日，本报接到多个反映醉酒乘客打车“难倒”出租车司机的热线
电话。“乘客刚上车就吐了，吐完又借着酒劲开始骂我。还得做生意，你说
我能怎么办啊！”出租车司机冯师傅无奈地表示。

2006年3月份颁布实施的《济南
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22

条明确规定：醉酒或者精神病患者丧
失自控能力且无人陪同的，出租汽车
驾驶员可以拒绝或者中止提供服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判定乘客醉
酒，如何保障出租车司机权益和醉酒
乘客安全却一直是“两难的事情”。采
访中，当事的出租车司机都称在目前

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遇到这种事也只能“自认倒霉”。

醉酒乘客打车“洋相迭出”，“事
虽小，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记者
认为，这些小事至少反映了几个社会
问题：部分乘客“借酒撒泼”，文明素
质有待提高；虽有规定，缺少细节，出
租车司机权益难保障；社会公共服务
不健全，没有针对醉酒乘客的救治站

点或后续服务。

既然牵涉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
涉及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要彻底解
决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解决问题
的关键不在乘客，也不在出租车司
机，而在社会公共服务的健全。”山
东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的
话，可能给我们指明了一个努力的
方向。

点燃摩托，引着越野车！

跑着跑着，一车货着了！

格记者手记

事虽不大，却是个社会问题


